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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3 证券简称：合金投资 公告编号：2024-022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9月 10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
年9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7
人，实际参与董事7人，其中董事杨华强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
长韩士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及参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财
务总监的公告》。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辞职暨
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30日（星期一）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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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4年 9月 10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
年 9月 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监事 3人，实际
参与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铁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及参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监事辞职暨
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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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的辞职情况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

总监李建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建军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其
担任的公司财务总监及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李建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且本次
财务总监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和日常生产经营。

李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李建军先生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财务总监的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公司工作要求，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其简历见
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孙刚先生简历
孙刚，男，197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

计师。曾任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广汇国际天然气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甘
肃宏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刚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经核实孙刚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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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会秘书王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勇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
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王勇先生的辞职报告在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暂由公司
董事长韩士发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14楼
邮编：830004
联系电话：0991-2315391
联系传真：0991-2315391
电子邮箱：hejintouzi@163.com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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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李建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建军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
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李建军先生的辞职未导
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其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李建军先生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董事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孙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其简历见附件。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3、董事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孙刚先生简历
孙刚，男，197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

计师。曾任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广汇国际天然气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甘
肃宏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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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暨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辞职情况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

会主席韩铁柱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韩铁柱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铁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韩铁柱先生的辞职将导致
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将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
事后生效，在此期间将继续履行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职责。

韩铁柱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监事会对韩铁柱先生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监事情况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监事会同
意提名李雯娟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其简历见附件。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监事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李雯娟女士简历
李雯娟，女，198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

士研究生，高级企业合规师。具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及取得独立董事任职相关证明
等。现任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部长。曾任广汇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助理、主管、副主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斯
兰堡分行客户经理，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商务员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雯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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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30日（星期一）16: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

月 30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书面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
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4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14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

2、议案审议及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均已由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14日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提案审议的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
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4年9月27日（上午10:30－13:30，下午15:00－18: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

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信封上
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相关资料务必于2024年9月27日下午18:00之前送达
登记地点。

3、登记地点及书面文件送达地点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14楼
邮政编码：830004
会务联系人：王婧
联系电话：0991-2315391
电子邮箱：hejintouzi@163.com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5、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文

件、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33”，投票简称为“合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 9月 3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

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
的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
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1,505,2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493%。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注销股份1,505,200股，占注销前公司

总股本的0.4493%，公司总股本由334,992,000股减少至333,486,800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

销已于2024年9月12日完成，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发生变
化，现就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方案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
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2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2），截止2022年2月5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505,200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4493%，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7.50元/股，回购的最低成交价为7.06元/股，回购
均价为7.3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075,943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9月2

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经
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时对《公司章
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三、回购股份的注销安排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 1,505,200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493%。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

的注销日期为2024年9月12日。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关于回
购股份注销期限的相关要求。

四、注销完成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已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334,992,000股减少至333,486,800

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总数

回购股份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165,151

334,826,849

334,992,0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本次注销

股份数量（股）

1,505,200

1,505,200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165,151

333,321,649

333,486,8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五、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
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注销前，公司控股股东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控
股”）持有公司股份 67,950,754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20.28%；公司实际控
制人陈家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424,900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9.08%。本次注销完成后，青龙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其持股比例被动增
加至 20.38%；陈家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其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9.12%；青龙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持股比例合计被动增加0.14%。

六、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将及时按相关规定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等事项，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68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

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28号研

发检验大楼四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9,524,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5%。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5,378,727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145,653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启元律师事

务所刘中明、吴慧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9,32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反对 168,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4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9%；反对168,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

上述议案已经202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中明、吴慧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不
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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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2

291,177,739

69.31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

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推选董事程建国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刘晋平、常建云、Ted T.Lin、独立董事黄苏融、鲁晓冬、孙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
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4-2026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087,139

比例（%）

99.9688

反对

票数

77,80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45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099,439

比例（%）

99.9731

反对

票数

58,5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19,800

比例（%）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063,439

比例（%）

99.9607

反对

票数

86,200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议案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票期
权注销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536,413

28,548,713

28,512,713

比例（%）

99.6835

99.7264

99.6007

反对

票数

77,800

58,500

86,200

比例（%）

0.2717

0.2043

0.3011

弃权

票数

12,800

19,800

28,100

比例（%）

0.0448

0.0693

0.09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3
相关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
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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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2024年 9月 13日 9:15-9:25；9:30-11:30 ；13:

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4年9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33

号塘朗城广场（西区）A 座3701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GEORGE MOHAN ZHANG 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0人，代表股份 220,508,58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9798％（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总
数剔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总数，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12,656,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55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 7,85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2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代表股份10,178,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32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1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1人，代表股份 7,85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208％。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下列议案：
提案1.00 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

反对 1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9％；弃权 22,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2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31％；反对1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3％；弃权 2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袁鹏、张冬莉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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